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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884        证券简称：杉杉股份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9-074 

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被担保人名称：慈溪杉特光伏有限公司、宁波慈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、

宁波杉恒光伏发电有限公司、衢州市杉海光伏发电有限公司、绍兴杉晟光伏发电

有限公司、台州杉合光伏发电有限公司（以下分别简称“慈溪杉特”、“宁波慈光”、

“宁波杉恒”、“衢州杉海”、“绍兴杉晟”和“台州杉合”，合称“项目公司”） 

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：本次担保金额合计

83,051,445.00元人民币；本次担保前，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为项目公司实际

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78,461,538.46元人民币。 

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：无 

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：无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为满足日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，项目公司与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

（“平安租赁”）分别签署了《售后回租赁合同》（“租赁合同”）。各方同意以项

目公司各自所拥有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电站设备为租赁物，以售后回租方式办

理融资租赁业务，租金合计 83,051,445.00 元人民币；租赁合同租赁期限 60 个

月，项目公司分 20期支付租金。 

为顺利完成上述融资租赁业务，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尤利卡太阳能科技发展

有限公司（“尤利卡”）及其全资子公司宁波杉杉阳光新能源有限公司（“阳光新

能源”）与平安租赁签署了相应的《股权质押合同》，由尤利卡或阳光新能源以其

所持项目公司的 100%股权为质押，为项目公司提供质押担保；同时，公司提供

连带责任保证，并签署相关保证合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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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、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为尤利卡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不

超过 120,0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，同意尤利卡为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

过 40,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，在额度范围内授权法定代表人签署具体的担保文件。

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额度范围之内。 

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慈溪杉特光伏有限公司，注册资本 1,000 万元人民币，尤利卡持有其 100%

股权，成立日期：2018 年 4月 19日，注册地点：浙江省慈溪市崇寿镇崇寿西大

道 65 号 1#208 室，法定代表人：王明来，经营范围：太阳能光伏发电；太阳能

光伏项目建设、管理、维护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

展经营活动） 

宁波慈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，注册资本 1,000 万元人民币，尤利卡持有

其 100%股权，成立日期：2017年 9月 19日，注册地点：浙江省宁波杭州湾新区

兴慈七路 455号，法定代表人：王明来，经营范围：新能源技术研究、开发；节

能技术开发、咨询服务；节能工程设计、施工、安装；太阳能、风能发电、售电

服务；光伏电站的运营和维护；合同能源管理；五金产品、电力设备、建材，机

械设备，消防器材销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

营活动） 

宁波杉恒光伏发电有限公司，注册资本 1,000 万元人民币，尤利卡全资子

公司阳光新能源持有其 100%股权，成立日期：2015 年 12 月 21 日，注册地点：

慈溪市白沙路街道浪木大厦<14-3>室，法定代表人：王明来，经营范围：太阳能

光伏电力生产、销售；太阳能光伏项目投资、建设、管理、维护；太阳能光伏发

电、供电相关的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、技术研发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

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衢州市杉海光伏发电有限公司，注册资本 1,000 万元人民币，尤利卡持有

其 100%股权，成立日期：2017 年 10 月 12 日，注册地点：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

亭川东路 292-1号，法定代表人：王明来，经营范围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设、

管理、维护；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研发、咨询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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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兴杉晟光伏发电有限公司，注册资本 1,000 万元人民币，尤利卡全资子

公司阳光新能源持有其 100%股权，成立日期：2016年 11月 8日，注册地点：浙

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越东南路 328号物流配送中心一 435号，法定代表人：王明来，

经营范围：太阳能光伏电力生产、销售；太阳能光伏项目开发、建设、管理、维

护；太阳能光伏发电、供电相关的咨询、技术服务、技术研发。（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台州杉合光伏发电有限公司，注册资本 2,855 万元人民币，尤利卡持有其

100%股权，成立日期：2016年 8月 18日，注册地点：台州市路桥区台州市金属

资源再生产业基地富海大道 1号 310室，法定代表人：王明来，经营范围：太阳

能光伏发电；太阳能光伏项目投资、建设、管理、维护；太阳能光伏发电、供电

相关的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、技术研发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

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人民币 

被担保人

名称 
会计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

银行贷款

总额 

流动负债

总额 
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

慈溪杉特 
2018 年 1,502.89 1,483.02 - 1,483.02 19.88 29.75 19.88 

2019 年 1-9 月 1,613.87 1,540.11 - 1,540.11 73.76 128.34 53.89 

宁波慈光 
2018 年 1,447.23 1,243.19 - 1,243.19 204.05 154.67 104.27 

2019 年 1-9 月 1,414.41 1,111.53 - 1,111.53 302.88 165.60 98.84 

宁波杉恒 
2018 年 4,972.00 3,273.06 - 3,273.06 169.89 710.45 488.98 

2019 年 1-9 月 5,117.63 3,113.87 - 3,113.87 2,003.76 548.43 304.81 

衢州杉海 
2018 年 1,882.73 872.12 - 872.12 1,010.62 44.38 10.80 

2019 年 1-9 月 2,231.39 1,209.00 - 1,209.00 1,022.38 88.29 11.76 

绍兴杉晟 
2018 年 2,228.00 1,004.46 - 1,004.46 1,223.54 266.39 149.93 

2019 年 1-9 月 2,138.52 812.88 - 812.88 1,325.63 191.33 102.09 

台州杉合 
2018 年 13,508.17 9,982.02 8,500.00 2,353.81 3,526.15 1,398.46 614.77 

2019 年 1-9 月 12,760.13 8,873.96 7,846.15 1,899.60 3,886.16 1,136.95 360.01 

说明：尾数差异系小数点四舍五入造成；2018 年数据经审计，2019 年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。 

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(一) 尤利卡或阳光新能源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

1、担保方式：质押担保。 



4 

2、质物及所担保的租赁合同金额：项目公司 100%股权，所担保的租赁合

同金额合计为 83,051,445.00 元人民币，具体如下： 

慈溪杉特 100%股权，所担保的租赁合同金额为 6,853,195.00元人民币； 

宁波慈光 100%股权，所担保的租赁合同金额为 10,176,880.00元人民币； 

宁波杉恒 100%股权，所担保的租赁合同金额为 31,481,330.00元人民币； 

衢州杉海 100%股权，所担保的租赁合同金额为 13,979,300.00元人民币； 

绍兴杉晟 100%股权，所担保的租赁合同金额为 12,944,820.00元人民币； 

台州杉合 100%股权，所担保的租赁合同金额为 7,615,920.00元人民币。 

3、担保范围：项目公司在租赁合同项下应履行的全部义务，包括但不限于

项目公司按时足额向平安租赁支付租赁合同项下所有款项，如租金、利息、服务

费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、租赁物留购价款及其他应付款项的义务。  

4、质押期限：租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租赁合同项下项目公司全部债务履行

期限届满后两年止。平安租赁同意主债务展期的，质押期限为展期重新约定的主

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。 

（二）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

1、担保方式：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。 

2、担保范围：项目公司在租赁合同项下应向平安租赁支付的所有应付款项

和平安租赁为实现权利的费用；因公司违约而给平安租赁造成的损失。 

3、租赁合同金额：合计 83,051,445.00 元人民币。 

4、保证期间：自保证合同签署之日至租赁合同项下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

起两年。平安租赁同意主债务展期的，保证期间为展期重新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

届满之日后两年止。 

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：本次担保主要系在担保风险可控范围内，综合考虑尤利卡

相关子公司生产经营、筹融资活动的实际需要。 

尤利卡相关子公司与融资租赁公司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，以其所运营的分布

式光伏电站投运后的收入为该业务的还款来源，并遵循融资额度与电站预计收入

相匹配的原则具体实施，尤利卡以其所持相关子公司100%的股权为前述业务提供

质押担保的风险可控。此项担保有利于缓解公司光伏新能源产业的资金需求，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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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其日常生产经营业务的正常开展，符合公司整体发展的需要。  

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：本次担保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

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合法有效；本次担保额度是根据公司及各子公司

实际业务开展的需要，为其提供担保有助于各子公司高效、顺畅地筹集资金,进

一步提高经济效益,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我们同意

上述议案。 

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至2019年9月30日，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总额为

691,250.94万元（含合并范围内互相担保，目前暂未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），公

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实际提供的对外担保额为355,664.44万元，上述数额（未经

审计）分别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64.56%和33.22%，无逾期

担保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

 

 报备文件 

（一）售后回租赁合同、股权质押合同、保证合同 

（二）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


